
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異動表

申請日期 民國 109 年 9 月 9 日
□第一館

□第二館

申請單位
大安區

古風里
里長 孔憲娟   簽章

經資門別 □經常門　　　□資本門

原計畫項目

及金額

項目：                         金額：

1.里民活動場所水電費          1. 7054元  (經常門)

2.獎學金                      2. 20000元  (經常門)

3.節慶,睦鄰,公益,環保等活動   3. 79186元  (經常門)

4.印刷品                      4. 7600元  (經常門)    

5.水溝防火巷清理及消毒        5. 25000元  (經常門)   

6.LED感應燈更新及維修         6. 31289元  (經常門)

變更計畫項目

及金額

項目：                          金額：

1.里民活動場所水電費          1. 13000元  (經常門)

2.獎學金                      2. 5000元  (經常門)

3.節慶,睦鄰,公益,環保等活動   3. 59579元  (經常門)

4.印刷品                      4. 8550元  (經常門)    

5.水溝防火巷清理及消毒        5. 50000元  (經常門)   

6.LED感應燈更新及維修         6. 34000元  (經常門)

變更理由 依實際需求執行

預定完成時間 　 109年 11 月 30 日

管委會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理由：

註：1.申請變更計畫項目需經本管委會核定並送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同意備查

後，再通知申請單位，方可動支本項經費。

　　2.如計畫或需求項目不變，僅為期程變更及經費增加額度在計畫總金額

百分之三十以下或經費額度變更為低於原計畫總金額者，則不在此限。

管委會承辦人：　　　　　　　　　　　　管委會主任委員： 


